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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福建省级网上行政审批系统（二期）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的批复 

 
(闽发改高技〔2008〕566号) 

省经济信息中心： 

  你中心《关于申请福建省级网上行政审批系统（二期）项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项目批

复的报告》及有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。现批复如

下： 

  一、建设单位 

  承建单位：省经济信息中心。 

  参建单位：省效能办、省审改办、37个具有审批职能的省直单位、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。 

  二、建设内容 

  （一）部署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、省交通厅、省文化

厅、省外办、省海洋与渔业局、省广电局、省地税局、省新闻出版局、省环境保护局、省安监局、省

药监局、省档案局、省劳教局、省监狱管理局、省消防总队、省交警总队、省边防总队、省测绘局、

省盐务局、省体育局、省旅游局、省台办、省统计局、省粮食局、省贸促会、省库区移民开发局、省

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、省国家保密局、省侨办、省口岸办、省人防办、省政府法制办、省残联、省政

府新闻办、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等37个省直单位的单体审批系统，开展流程梳理、审批事项流程及

表单定制工作，部署上述厅局审批服务窗口终端设备和电子印章系统，以实现网上审批应用。 

  （二）开发应用软件： 

  (1)省直单位之间跨部门的网上并联审批系统。包括窗口收件受理登记、各单位子流程串联审批和

并联审批、各单位联合签署意见、补齐材料、项目退办或撤回、消息通知、查询统计等功能模块。 

  (2)省市两级网上审批联动系统。包括省市数据交换规范制定、开发省市数据采集和交换接口、省

市联动事项受理、审批办理、补齐材料、消息通知、查询统计等功能模块。 

  (3)信息共享库系统。开发表格模板库、全局字典库、信息复用共享库、数据导入验证处理和根据

筛选条件导出处理功能； 

  (4)与OA等其他部门业务接口开发。制定数据交换规范，开发与各省直单位OA、其它业务系统的数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据共享和交换接口（web service接口）、开发数据交换引擎、开发发送和接受适配器、对交换业务规

则进行初始化配置。 

  (5)省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证照信息验证接口定制开发，以实现共享法人、人口等基础数据库。 

  （三）软硬件基础平台改造：主要包括外网备份服务器、内网存储系统、网络安全设备等的改造

与建设，以及与政务网灾难备份中心的连接工作。 

  （四）建设视频监控系统。在网上审批参建单位服务窗口部署摄像头，监控审批服务质量。 

  省级网上行政审批系统（二期）项目的建设，将进一步深化我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有效促进依

法行政，提高行政效率、监管力度，扩大政务公开、透明度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。 

  三、建设期限：三个月。 

  四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330万元，根据《数字福建专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从数

字福建专项资金中按总投资的80%安排264万元。实际投资以招标额为准。 

  五、项目招标事项：依照《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》及配套规定，核准除该项目审批事项流程及表

单定制与部署由省经济信息中心自主组织实施外，所需软硬件采购应当依照省有关招投标和政府采购

的规定执行。 

  六、福建省级网上行政审批系统（二期）要充分利用数字福建前期建设成果，实现资源共享，避

免重复建设。 

  请据此批复抓紧组织实施。 

  附表：项目投资概算表(略) 

  二○○八年七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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